
无辜的孩子，等你长大
愿你能忘掉这个故事

孩子，再过两天，你就整好一岁
两个月了。尽管我们未曾谋面，叔叔
先在这里祝你快乐。如果可以，我希
望我们能够谈谈，说说故事也好。

孩子，你应该蹒跚学步了吧，可你
知道吗？ 你生下来才五天就已被卖，之
后远行千里， 经三位中间人的转卖，来
到了怀化辰溪。

孩子， 你应该会叫妈妈了吧，可
你知道吗？你的亲生妈妈，为了找寻
你，耗时一年辗转陕西、上海、浙江、
湖南、北京等地，五次进入辰溪，三度
被你的养父母围殴。

孩子，你应该爱听别人喊你名字
了吧，可你知道吗？你在陕西还有另
外一个名字，你现在户口的材料都是
伪造的。你习惯了自己现在的身份了
吧，可你知道吗？你现在是被民政部
门明确定义“不属收养，不受法律保
护”的身份。你应该爱上你现在的家
了吧，可你知道吗，辰溪的警察叔叔
们，一直以“收养纠纷”为由搪塞，阻
挠着你和亲生妈妈回家。

叔叔有一个女儿， 比你小半岁，
从她来到这个世界起， 我就一直好
奇， 她眼里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
我乐于去猜想关于她的一切。也恰因
如此， 叔叔很渴望了解你眼里的世
界。这场因你而起的迷局，请你当它
是一个成人间的笑话吧。 除你之外，
再没有无辜，只有地方保护、部门遮
掩、 官位和帽子以及利益和勾兑。是
这些让本属于你的简单变得复杂。

也许我无法从你身上得到答案，
但我真切地期望，当你长大能彻底忘
记这一切，包括我和你说的这些话。

孩子，等你回到妈妈身边，我希
望， 再没人和你提起这个心酸的故
事。我希望，在未来，你眼里的世界，
永远如我所好奇的那般纯净。

■记者 邹丽娜

11月26日，辰溪县委宣传部组织当地警方接受记者采访，通报具体情况。 记者 戴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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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警方期待解救，省公安厅积极回应 辰溪警方：仍需县政府调解或生母起诉

母子团聚到底还要等多久

11月23日，怀化市人民政府新
闻办公室负责的“怀化发布”腾讯微
博发布署名为“辰溪县公安局”的微
博，对寻子进行“说明”，将李悦寻子
定性为“民间抱养纠纷”。

而11月24日，怀化市、辰溪县
两级民政部门明确表示， 李悦和向
宜发、 米爱桃夫妇之间不构成收养
关系。

26日下午， 辰溪县公安局刑侦
大队长郭和金明确告诉记者将此事
定性为“民事行为”。而记者进一步
提问为何定性为“收养”时，郭和金
不作任何回应径直离开会议室。

而对于23日“怀化发布”微博发
布的署名为“辰溪县公安局”的情况
说明， 怀化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段
世同否认此事。

段世同介绍， 向宜发夫妇现在
所抚养的儿子确实是李悦的亲生孩
子，并且李悦是这个孩子的监护人。

但当记者问及李悦母子何时能
团聚时， 辰溪警方说：“这个不是由
公安机关去确定， 应该由辰溪县委
县政府出面对双方进行调解， 也可
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夺回抚养权。”

孩子收养早被认定非法
辰溪警方称仍需政府调解

焦点

【宝鸡警方】
李悦可在宝鸡报案

11月26日，本报记者与西安晚报
记者采访了宝鸡市公安局。有警官表
示，当地公安部门会始终对李悦案予
以高度关注，但要主动出击，前提得
是李悦或其家人在宝鸡本地再次提
出报案要求。

采访中，记者还联系到了宝鸡市
公安局刑侦支队的高姓负责人。他表
示，宝鸡市公安局相关部门仍旧全天
候高度关注李悦案的最新进展，但截
至记者发稿时，尚没有接到湖南警方
的协查通告，也没有接到来自李悦及
其亲属的报案。

【湖南省公安厅】
复查此事，近期会有结果

11月26日，省公安厅政治宣传处
相关人员透露，将复查此事，近期会
有结果。

【辰溪公安】
陕西立案，我们解救

11月26日下午， 辰溪县委会议
室，辰溪县警方介绍了李悦寻子事件
第一次不予立案，而第二次立案后又
撤销的具体原因。

该县公安局刑警大队长郭和金
表示，2012年8月初，李悦到辰溪县公

安局报案，要求解救孩子。当时，辰溪
警方向李悦了解详细情况后认为，李
悦和“中间人” 何雅芳、戴玉斌都是
陕西人，并且抱走孩子的地点也是在
陕西，因此辰溪警方认为李悦应该回
到事发地陕西去报案，辰溪当地立案
的条件不充分。

8月28日， 李悦前往当地检察院
请求帮助，辰溪县公安局依据检察院
的建议立案函立案侦查。但辰溪警方
在询问了向宜发、米爱桃夫妇关于李
悦孩子的具体情况后，并且电话询问
了各个“中间人”后，认定为“立案证
据不足”，于是撤销了案件。

辰溪县公安局法制办尹警官介
绍，在整个事件中，孩子被抱走是经过
李悦同意的。李悦曾告诉“中间人”自
己是大学生， 孩子的父亲因为意外已
经过世，而“中间人”告诉李悦孩子是
送到台湾的一个富裕家庭抚养， 双方
在孩子被抱走的过程中均有欺骗行
为。

当记者提出双方的这种欺骗行
为是否可以定性为拐骗时， 尹警官
说：“为什么说这个行为是民事欺诈
而不是刑事所谓的拐骗，因为它虚构
了一定的事实，目的是有助于这个民
事行为的完成。”

但郭和金说：“这个案子最好能
在陕西警方立案，那边（陕西）派人
来， 我们出面解救孩子就义无反
顾。”

“希望受理此案的湖南公安机关能帮助李悦救出
孩子！”11月26日，记者与陕西三秦都市报联合采访陕
西省公安厅时，“打拐办”民警张健说。

与此同时， 湖南省公安厅也做出了积极回应，明
确表示会复查李悦寻子一事。

但经办此事的辰溪警方仍表示，李悦母子团聚时
间无法确定，需辰溪县委县政府调解。

■记者 戴鹏 张文杰 汤霞玲

“单身母亲千里寻子”系列报道之五

记者手记

【陕西省公安厅】
应帮李悦解救孩子

11月26日， 记者与陕西三秦都
市报联合采访了陕西省公安厅刑侦
局“打拐办”民警张健。

“如果孩子是被拐卖， 李悦可在
孩子被拐卖的地点（宝鸡）、 中转地
（上海）和拐入地（湖南）报案。”张健
表示， 建议李悦在陕西省的宝鸡报
案，或者在湖南报案。

李悦在任何一个地点报案，如
果立案， 立案的公安机关都要将采
取的李悦和孩子的血液进行DNA
比对， 如果比对结果判定李悦就是
孩子的亲生母亲， 那么作为孩子的
监护人，李悦有权利要回孩子，受理
此案的公安机关也应帮助李悦解救
孩子。

张健说， 因为无法掌握当时李
悦父母是主动索要的两万元费用还
是“收养” 方主动提出给的“营养
费”，所以暂时无法界定他们的行为
是否构成拐卖。 但即便是收养也应
该办理合法的手续。对于“收养方”
又将孩子交给他人抚养的事实，已
涉嫌拐卖。

“对于湖南当地‘收养人’向李悦
索要232万元的说法，可能涉嫌构成
敲诈勒索罪。” 张健表示， 李悦向当
地警方求助， 当地警方应该予以帮
助。因为，目前李悦还是孩子的监护
人。


